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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文件 

 
 

上理工继教〔2020〕9 号

 

 

上海理工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优秀学生 

评选办法 
 

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激励学生

严格要求自己，勤奋学习，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人

才，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我

校实际，特制定本评选办法。 

第一条  适用范围 

本办法适用于上海理工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在籍在校学

生。 

第二条  评选条件 

（一）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维护国家利益。 

（二）遵纪守法，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遵守社会公德。 

（三）学习刻苦认真，按时参加听课和考试，学年平均成

绩不低于 80 分，在学风建设中能起到榜样引领作用。 

（四）积极参加社会（公益）实践和集体活动，身心健康，

乐于助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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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在学年间获得校内外荣誉称号或奖励等获得者优先

参评。 

第三条  评选办法 

（一）优秀学生按学年评选，于下一学年春季开学初评定。

各学习站点在评定学年开学后一个月内，将评选结果报继续教

育学院进行组织审定。 

（二）优秀学生评选比例不超过专业学生总数 3％，不足 1

人按 1 人计算。 

（三）各学习站点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评选细则，做好

优秀学生候选人的遴选与公示等工作。 

（四）评选工作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由继续教育

学院院务会议审定优秀学生名单。 

第四条  评选步骤 

（一）申请 

符合评选条件的学生可向各学习站点提出评优申请。 

（二）初审 

学习站点对学生提交的评优申请材料进行初审。 

（三）公示 

各学习站点初审结果应在学习站点公示三个工作日，经广

泛征求意见后，报继续教育学院。对初审结果有异议的，可在

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向继续教育学院提出核查申请。继续教育

学院应在收到核查申请后三个工作日内做出书面答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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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表彰 

评选产生的优秀学生，由继续教育学院统一颁发荣誉证书。 

（五）归档 

优秀学生评选材料由各学习站点负责归档。 

第五条  有以下情形者，不得参与优秀学生评选： 

（一）当学年修读课程中有任意一门考核不及格者； 

（二）受到学院通报批评及警告以上纪律处分者； 

（三）在延长学年期间。 

第六条  本办法由继续教育学院负责解释。 

第七条  本办法经继续教育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，

自 2020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。原《上海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优

秀学生奖学金实施办法》（上理工继教（教）（2017）5 号）同时

废止。 

 

上海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

2020 年 1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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继续教育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 月 14 日印发 


